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预算

定额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基地管委会自然资源局：

为加强我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预算管理，合理、有效、安全

使用资金，提高项目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，根据国家及自治区

有关规定，我厅制定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预算

定额标准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4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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